关于《杭州市第五次经济普查综合试点

实施方案》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切实做好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在国家级综合试点的基础上，选择余杭街道开展市级综合试点，从整体上模拟经济普查业务流程、主要环节，积累实战经验。对此，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综合试点方案》，结合我市实际草拟了《实施方案》。

二、制定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

    （二）《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国统办字[2023]16号）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目的、范围和对象、时间和登记时点、内容和方法、工作流程、工作要求六个方面内容，对综合试点工作作出具体明确的计划安排。其中：

试点内容和方法中，明确综合试点突出两个单位清查、普查登记2个重点环节。

试点工作流程中，明确了组建机构、划区绘图、落实人员、物资准备、资料收集、生成底册、宣传动员、会议动员、业务培训、现场调查、业务研讨、试点总结、后续工作14个环节。
试点工作要求中，明确要加强领导、指派专人参加试点，加强培训、精心组织现场登记，加强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手段，认真总结，为正式普查提供借鉴。
